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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减免中小企业房屋租金相关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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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各委、办、局，各有关单位：�

　　为了支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现就疫情防控期间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减免中小

企业房屋租金的有关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减免政策�

　　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将自有房屋出租给中小企业的，免除2020年2月和3月的房屋租金。�

　　二、适用范围�

　　（一）市级行政事业单位的房屋出租行为应符合《关于进一步规范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出租出

借管理的通知》（沪财资[2018]23号）等现行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规定。�

　　（二）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房屋的承租方应为《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

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的中小企业。�

　　三、办理程序�

　　为简化审批流程，对本通知涉及的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出租租金免除事项，由出租方上报主管

部门备案，市财政局、市机管局不再进行审核、审批。具体办理程序如下：�

　　（一）承租方向出租方提供承租方符合本通知规定条件的有关材料。�

　　（二）出租方将有关房屋租金免除事项以文件形式上报主管部门备案，同时报送本单位与承租方

签订的有关房屋租金免除事项的房屋租赁补充协议、承租方提供的有关材料以及原房屋出租事项批准

文件等相关材料的复印件。出租方应将上述相关材料留存备查。�

　　（三）出租方应于2020年6月30日前完成有关房屋租金免除事项的上报备案工作。�

　　（四）各主管部门应对所属行政事业单位上报的房屋租金免除事项的备案情况进行统计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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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减免方式�

　　已按规定备案的房屋租金免除事项按以下方式分别处理：�

　　（一）承租方未支付2月至3月房屋租金的，由出租方按合同涵盖的租期范围直接免除相应月份的

房屋租金。�

　　（二）承租方已支付2月至3月房屋租金的，免除的房屋租金经双方协商一致后优先从后续未缴房

屋租金中抵扣。后续未执行合同金额不足以抵扣或承租方要求返还的，由出租方直接返还。�

　　五、工作要求�

　　各市级主管部门和所属行政事业单位要切实提高站位，顾全大局，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

克服自身困难，确保政策落实；在落实政策过程中要坚持依法合规，流程规范，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

整。各市级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所属行政事业单位的监督指导，督促有关单位做好政策宣传和落实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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